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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429-430号

申 请 人：刘某某、李某

被申 请 人 ：沈丘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刘某某、李某对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《提醒函》不服，分别向本机关提出行

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XX日依法予以受理并合并

审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XX日作出的规

资〔2024〕XX号《提醒函》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沈丘县某某镇某某村拥有房屋，现因

“国有土地闲置收回”涉及征收腾退，2024年 6月 XX日由被申

请人成立的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

出规资〔2024〕XX号《提醒函》，要求某某镇人民政府在 7月

15日前要求申请人完成房屋腾退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作出

的《提醒函》表面上为“函件”形式，但事实上已经为申请人设

定了搬离的义务，对申请人正常使用案涉房屋生产生活造成了影

响，侵害了申请人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及所有权。依据《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规定，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案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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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按照上述条例规定履行法定的征收程序，对申请人进行

全面、合理的补偿，但申请人从未见过被申请人履行任何法定程

序，也未收到任何补偿即被要求按期腾退，明显违法。综上，请

求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案涉《提醒函》是县委、县政府联合下发

文件。2023年 10月 30日中共沈丘县委办公室、沈丘县人民政

府办公室成立了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，

并以两办名义印发了《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方案

（试行）》。被申请人在清查国有资产时严格按照方案执行，

并无不当。2.经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工作组清查发现，申请人所称房屋占用土地属于原沈丘县

某某镇粮店所有，2006年 6月该粮店自建门面房 8间，二申请

人及另外两户从原粮店主任手中各自购买两间房屋使用至今。

据原粮店主任叙述是以租赁形式出租给他们四家，租期 20年，

每年租金 18000元。工作组经过调查后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，

并多次与二申请人进行沟通，二申请人写下竞拍保证书，愿意

通过竞拍的方式进行土地竞拍，如未竞拍成功，7日内自行搬

离。在沈丘县自然资源局招拍挂过程中，二申请人没有竞拍到

案涉土地，竞拍成功方已将土地出让金足额缴纳，地上附属物

款项随时可以支付，并不影响任何一方财产权利。综上，案涉

《提醒函》作出前已经经过充分调查，且在二申请人同意后下

发的，并不存在申请人所称的侵害其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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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被申请人严格按照方案执行，无违法行为，请求复议机关

驳回申请人的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2023年 10月 30日沈丘县委办公室、沈丘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方

案（试行）》，沈丘县委、县政府决定成立沈丘县规范盘活闲

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，并于当日发布《中共沈丘县委办公

室 沈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

资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

在县行政能力作风效能服务中心。工作中该领导小组办公室经

调查发现，2006年原沈丘县某某镇粮店拟在粮店土地上建造四

套门面房，申请人刘某某家属王某某、申请人李某及原粮店主

任孙某某、职工孙某甲作为粮店职工分别自愿筹款购买，2007

年门面房建成后分别办理了房产证。王某某、李某、孙某甲的

询问笔录中均陈述购房款中含 40000元地皮款。孙某某的询问

笔录中陈述四家共同租用粮店土地，租金 40000 元，租期 20

年。沈丘县财政局委托河南某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四家门

面房进行评估，该评估公司以 2023年 12月 19日为价值时点分

别出具了房屋市场价值报告单。2024年 4月 1日四家签署《保

证书》，内容为：关于某某粮店门面土地，自愿参与竞拍，如

未竞拍成功，保证于拍卖之日起 7 日之内按相关政策迅速搬

离。2024年 4月 13日王某某、孙某甲等签署另外一份保证书，

交给某某镇政府 240万元竞拍保证金，并保证如果最终不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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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保证金退回，与政府无关。后四家未竞拍成功。2024年 5

月 21日沈丘人民政府作出批复确认了成交结果。2024年 6月 7

日孙某甲就房屋补偿、搬离事项签订了协议书，协议内容包括

房租方面退还孙某甲两年房租，房屋价值及附属物按评估结果

等。2.2024年 6月 XX日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向某某镇下发《提醒函》，内容为“你镇域内原

某某镇粮店已挂牌出让，2024 年 7 月底前将交付使用。按照

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第三十七条约定：宗地占有

延期的，每延期一日，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

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1.00‰向受让人支付违约金。按照县

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，你单位必须在 7月

15日前完成房屋腾退工作，不得影响该地块按时交付。请高度

重视，如期完成任务。特此提醒！”申请人刘某某、李某对该

《提醒函》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21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意见，申请人代理人称房屋评估标准太低，其他意见与

行政复议申请书意见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中共沈丘县委办公室 沈丘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

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沈办〔2023〕10号）；2.《中共沈丘

县委办公室 沈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沈丘县规范盘活

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（沈办文〔2023〕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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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；3.询问笔录五份；4.保证书六份；5.房屋市场价值报告单四

份；6.《沈丘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结果的批

复》（沈政文〔2024〕XX 号）；7.协议书一份；8.沈国用

（1992）字第 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；9.《提醒函》；10.刘某

某、李某房产证各一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刘某某、李某所购买房屋占用的土地

系原沈丘县某某镇粮店拥有使用权的国有土地，二申请人对该

事实是明知的，且其签署的《保证书》已明确如未竞拍成功，

保证于拍卖之日起 7日之内按相关政策迅速搬离。沈丘县人民

政府已于 2024年 5月 21日确认竞拍结果，二申请人未竞拍成

功，按照《保证书》的内容，二申请人应在 2024年 5月 29日

前搬离。在二申请人未按照《保证书》所约定期限搬离的情况

下，沈丘县规范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4

年 6月 XX日向某某镇下发案涉《提醒函》，提醒某某镇如约

履行出让合同督促完成房屋腾退，属于书面形式的工作提醒，

被提醒单位某某镇如何回应或者采取什么措施，并不是该《提

醒函》直接设定的；且案涉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亦不是二申请

人，其称应当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规定履

行法定的征收程序，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。综上，案涉《提醒

函》是在二申请人已在先签署《保证书》、土地使用权已依法

竞拍出让且需要履行出让合同内容的情况下，由沈丘县规范盘

活闲置国有资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某某镇作出的，并未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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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申请人的实际权利义务作出直接处理，故该《提醒函》属于

内部工作提醒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

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

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刘某某、李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9月 6日


